附件4
考生贫困认定减免流程

按照《金沙县公安局2025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简章》精神，本次招聘对家庭经济困难的2025年应届毕业生、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免收考试考务费用。
[bookmark: _GoBack]符合免收考试考务费用类型的报考人员，须在2025年11月21日17：00前将相关材料提交到金沙县公安局五楼政工科5010办公室，符合退款条件的，10个工作日内退回原账户。
提交材料：
1.家庭经济困难的2025年应届毕业生：学校加盖公章出具的证明材料《家庭经济困难的2025届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免收考试费申请表》（附件5）； 
2.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加盖有县级乡村振兴部门公章的“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内有关人员信息截图；
3.城乡低保对象：《低保证》，或其家庭所在地的县级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证明材料及本人身份证正反面。
备注：
1.脱贫户 (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及防返贫监测户家庭出具的证明落款时间应在2025年1月1日以后。
2.城乡低保家庭的报考者需提供低保证明或《低保证》的原件及复印件。低保证明在2025年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加盖公章；《低保证》应有2025年有效的年检信息，没有年检信息的，由当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在原件上另行加盖公章，要求落款时间在2025年1月1日以后。
